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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尽管现行奥运会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模式对解决奥运会体育争议纠纷起

到了积极作用袁并推动国际体育仲裁院渊CAS冤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领域的权威遥
但是袁 其强制性对运动员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和对运动员仲裁合意与意思自治的

限制袁以及对 CAS 自身瑕疵的异化作用袁却使其在不断瓦解体育仲裁本身优势的

同时袁进一步成为影响奥运会体育仲裁和 CAS 正当性的负面因素遥 因此袁通过在最

大程度上去除野强制性冶袁即仅在特例中允许强制体育仲裁的存在袁改良当前奥运会

体育仲裁模式袁便成为维护与巩固 CAS 和整个奥运会体育仲裁公正性尧权威性以

及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必然选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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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the current model of compulsory sports arbitration agreement has played an ac-

tive role in solving sports disputes in Olympic Games and pushed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

(CAS) to be the authority in settling international sports disputes, the compulsory nature of the model

infringes on the basic citizen rights of athletes, limits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and autonomy of will,

and alienates CAS from its own flaws, which accordingly has reduced the advantages of sports arbi-

tration and has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sports arbitration in Olympic Games and the legitimacy of

CA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move the "compulsory nature" to the greatest extent, that is, al-

lowing the existence of compulsory sports arbitration only in special cases, and to modify the sports

arbitration model in Olympic Games so as to maintain and promote the impartiality, authority and

worldwide influence of the sports arbitration by CAS as well as the Olympic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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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奥运会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模式 渊以下简

称野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冤产生于第 26 届亚特兰大

夏季奥运会遥 国际奥委会通过规定参加奥运会的报

名表必须包括自愿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 渊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袁CAS冤的仲裁条款袁确立了目前

奥运会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模式遥 野也即参加奥运会

的运动员尧 教练和官员必须签署同意提交仲裁的报

名表袁将所有争议提交 CAS 仲裁袁并以此作为参加

奥运会的先决条件遥冶[1]至此以后袁当一位希望参加奥

运会的运动员在面对野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时袁也
只得在以下选项做出抉择院渊1冤签署协议袁从而同意

仲裁协议袁并取得参赛资格曰或者渊2冤拒绝签署协议袁
并只得在电视上观看比赛[2]遥 诚然袁野强制性体育仲裁

协议冶 为 CAS 获得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与最高权威性

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袁也使得野越来越多的 CAS 仲

裁相对人愿意接受此类强制性条款并反向形成一种

渴望和需要冶[3]遥 但是袁这样一种野非黑即白冶式的体育

仲裁协议自其诞生之日便备受质疑遥 而近年出现的

运动员挑战野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正当性存在的案

例袁也从侧面佐证了野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瑕疵与

缺陷的客观存在遥 因此袁基于维护奥运会体育仲裁的

公正性与权威性袁必须对其进行相当的反思与改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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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仲裁能够成为体育争议解决的权威模式的

根源在于袁体育仲裁相较于诉讼的独特优势 [4]袁而非

其强制性本身遥因为即便没有强制存在袁运动员们也

可以自由选择仲裁作为其体育争议解决方式从而受

益于仲裁的优势遥 因此袁对于现存野强制性体育仲裁

协议冶 的瑕疵与缺陷的讨论不是对 CAS 的否定袁更
不是对体育仲裁积极属性的排斥遥 换言之袁如同野不
能以强制性仲裁条款的固有瑕疵全盘否定 CAS 仲

裁裁决的公正性冶 [5]袁也不能用体育仲裁的积极属性

来粉饰强制性的瑕疵与缺陷遥

毋庸置疑袁 体育仲裁是解决奥运争议的有效机

制遥 奥运期间产生的绝大多数体育争议为类似于临

时参赛资格的问题袁 或者是由比赛监督程序或其他

比赛程序而对比赛结果产生的异议纠纷等袁 需要在

24 h 内作出裁决遥若要通过普通司法途径解决袁即便

是简易程序袁其争议解决期限也是以工作日来计算遥
而当运动员作为此类争议的一方当事人时袁向 CAS

上诉申请争议仲裁的成本与速度无法构成对其不利

的赛会决定的妨碍[6]遥毕竟袁国际奥委会设立 CAS 的

目标为建立一个能够快速尧有效尧廉价和有约束力解

决体育争端的机构 [7]遥 因此袁在野强制性体育仲裁协

议冶所提供的现实效率利益的引导下袁越来越多的体

育争议当事人选择性忽视其强制性的负面属性遥 而

CAS 的仲裁地要要要洛桑袁 其所具有的特殊法律地位

确保了 CAS 具有统一的程序规则袁更为国际体育仲

裁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法律框架袁有利于 CAS 负责解

决的体育争议案件能够在方便的地点进行有效的争

议解决[8]遥
但是袁 一旦体育争议当事人本来便不信任并拒

绝接受 CAS 的管辖袁或是 CAS 与野强制性体育仲裁

协议冶的存在本身已无法解决争议时袁再丰厚的现实

性利益也抑制不住当事人对于公平与公正的渴望遥
因此袁看似能够符合并保护运动员利益的野强制性体

育仲裁协议冶袁将注定伤害不愿意选择仲裁作为争议

解决方式的那部分运动员群体的利益袁 也是其瑕疵

与缺陷产生的本源遥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进步袁 体育争议

涉及的法律关系已经突破私法所调整的范围袁 扩及

到应由包括宪法在内的公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

之中袁博斯曼法则的建立便是鲜明的例证遥然而仲裁

作为典型的私力救济途径袁 除非制定法进行明确授

权袁 否则其所涉及的争议的法律关系范围应仅限于

私法领域遥 因此袁 鉴于目前尚无来自法律的明确授

权袁包括 CAS 在内的体育仲裁机构应当恪守私法调

整范围的边界遥 但是袁由于国际奥委会与 CAS 的垄

断地位以及野强制性冶对于其他争议解决途径的强烈

排斥性袁使得野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事实上已经突

破私法疆域袁触碰到公法领域的红线袁最突出体现为

对公民宪法性基本权利的僭越遥
一方面袁推动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已非体育本

身的发展袁 而是竞技体育所蕴含的巨大经济利益袁
导致更多的体育项目开始职业化袁程度也随之不断

提高袁 并且越来越多的运动员成为职业运动员袁竞
技体育成为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遥 同时袁绝大多数

需要上诉至 CAS 进行仲裁的体育争议袁野通常是因

单项体育联合会就纪律性问题所作的最终裁决而

产生冶[9]袁例如对运动员禁赛的裁决遥 被裁决长期禁

赛的运动员袁甚者被终身禁赛的运动员袁看似是对

其非正当体育行为的处罚袁实际上则是对其唯一生

活来源的剥夺袁进一步而言袁是对其生存发展权的

限制遥 生存发展权作为最为基本的人权袁在绝大多

数国家为受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袁据此袁对其

限制与剥夺必须遵从最为严格的法定主义遥 而作为

根据 叶瑞士民法典曳渊Swiss Civil Code冤 建立的私法

人要要要CAS袁 显然没有可以限制受宪法保护的公民

基本权利的权限遥 因此袁当体育争议不再只是单纯

的体育内部纠纷或民商事纠纷袁而涉及受宪法保护

的公民基本权利时袁仍将其提交至 CAS 仲裁的野强
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实质是一种对公民基本权利的

僭越遥
另一方面袁国际奥委会设计野强制性体育仲裁

协议冶的主观性目的是排除运动员就相关体育争议

向国内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选择袁 并同时通过建立

CAS袁野旨在耶篡夺爷国内法院解决体育争议的权力冶[10]遥
并且袁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在任何宪法国家都是其

宪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袁 除非当事人明确尧主
动尧自主表示放弃此项权利袁否则不得对其有任何

减损遥 而野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让运动员对于体

育仲裁作出一个野强迫性冶的选择袁却未给予运动

员任何可以对其寻求司法救济权利作出明确尧主
动尧自主的意思表示的机会袁实质上是对运动员寻

求司法救济权利的限制与剥夺遥 因此袁野强制性体

育仲裁协议冶 存在本身便是一种对公民宪法性基

本权利的僭越遥

对奥运会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模式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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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仲裁合意是其将争议

递交仲裁庭仲裁之重要基础袁 同时也影响着相关仲

裁协议与仲裁裁决合法性遥因此袁仲裁合意是否为争

议当事人真实合法有效的意思表示便成为问题的关

键所在遥

无论是国际奥委会尧 各国国家奥委会还是其他

单项体育联合会袁 其在国际或各国内部的各自体育

领域内都有着绝对垄断地位遥 面对在参赛合同中植

入的野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格式化条款袁运动员的

议价能力无法作出任何反抗袁接受成为唯一的选择遥
因此袁作为绝对弱势一方的运动员对于野强制性体育

仲裁协议冶根本无法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袁相应的仲

裁合意自然也难有完美的合法性外观遥然而袁长期以

来法院基于效率与结果公正的因素袁 对于此类有缺

陷与瑕疵的仲裁合意报以放纵与不反对的态度袁使
得野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与其仲裁裁决不会因为缺

少真实的仲裁合意而被法院撤销袁 也并未对此类体

育仲裁设定高而严格的撤销标准遥
但是袁 近年来的一些法院判决似乎有了松动的

迹象遥 2014 年德国法院所审理的德国速度滑冰女运

动员克劳迪娅窑佩希施泰因 渊以下简称克劳迪娅冤诉
国际滑冰联盟渊International Skating Union袁ISU冤一案

在这其中最为典型遥 在该案中袁德国慕尼黑地区高等

法院判决克劳迪娅与 ISU 的野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
无效遥除对于 CAS 公正性与独立性的质疑与批评外袁
法院的主要理由为院第一袁仲裁协议剥夺了克劳迪娅

进入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袁 有违德国宪法的法

治原则曰第二袁ISU 是国际速度滑冰比赛市场上的野垄
断者冶袁 因而协议不是基于克劳迪娅的自愿而订立曰
第三袁 承认 CAS 仲裁裁决会使 ISU 滥用主导市场地

位永久化袁 并且根据德国反垄断法袁ISU 被禁止强迫

克劳迪娅接受不公平的仲裁庭的管辖权遥 因此袁仲裁

协议违反了强制性的反垄断法袁 而反垄断法的强制

性规定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袁 根据 叶德国民事诉讼

法曳渊German Code of Civil Procedure冤 与 叶纽约公约曳
渊the 1958 New York Convention冤的相关规定袁法院认

为承认此裁决将违反公共政策而不予认可遥 总之袁德
国慕尼黑地区高等法院认为 ISU 的垄断地位使得克

劳迪娅无法表示出真实的仲裁合意袁而使得野强制性

体育仲裁协议冶的野强制性冶表现出强烈的野反仲裁冶
倾向袁违反了德国反垄断法袁最终法院认定野强制性

体育仲裁协议冶无效袁并不承认相应的 CAS 裁决遥

尽管克劳迪娅在德国联邦法院的终审判决中败

诉袁 但是德国慕尼黑地区高等法院的判决已经说明

了法院对于野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中有缺陷的仲裁

合意不再放纵与容忍袁 开始强调严格真实的仲裁合

意的标准对于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的意义遥 罗马不

是一天建成的袁 虽然德国联邦法院的终审判决使得

CAS 暂时可以避免慕尼黑高等法院所要求的改革袁
然而克劳迪娅 2014 年案件的法律争议不仅在德国

的国内持续发酵袁更加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袁
CAS 数十年建立起的权威性与影响力可能会由此

崩开一条微微的裂缝遥

支持 野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 的学者们大多以

野耶附意合同理论爷耶正当性补充理论爷耶预期利益赠

与理论爷冶[11]袁 以及欧洲司法系统的 野功能主义的判

断冶 [12]等作为认定野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具有合法

性的主要理由遥 关键论点基于 CAS 能够保证公正的

仲裁过程袁以及公正的仲裁裁决袁并且野强制性体育

仲裁协议冶本身与运动员的根本利益并无冲突袁从而

对于仲裁合意缺乏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等种种缺

陷与瑕疵袁 在效率利益和结果公正的前提下并不构

成对于野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本身合法性的挑战袁
可以将其忽略遥

但是袁一切仲裁的基础在于仲裁协议袁仲裁协议

的所有前提在于仲裁合意袁 因而当事人真实的意思

表示才应当是仲裁的原点遥换言之袁即使仲裁的结果

再公正袁仲裁的过程再公平袁仲裁本身是完全与争议

当事人的利益相吻合袁 但是如果当事人本身并不想

进行仲裁袁那么这一切都将毫无意义遥仲裁终究为私

力救济方式袁受私法调整袁意思自治原则应当贯彻仲

裁始终遥结果公正并非为当事人利益袁由其来合理诠

释野强制性冶是对仲裁合意基本精神的背离袁是对意

思自治原则的背叛袁 更是对于法治原则的背弃遥 因

此袁更多的人愿意接受强制体育仲裁不能成为野强制

性冶自洽的理由遥 毕竟袁不是所有体育争议中的当事

人都对 CAS 抱以信赖的态度袁更非所有运动员在陷

入体育纠纷时都希望由体育仲裁解决争议遥总之袁在
缺少当事人真实的仲裁合意时袁 任何推定都只是对

当事人的臆测袁 都是在强加给当事人的非本人意志

的意思表示遥

虽然自著名的甘德尔案后袁CAS 进行了相应的

改革袁但是这并非意味着 CAS 已完美无瑕遥 而更令

人担忧的是这些瑕疵可能在野强制体育仲裁协议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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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补强冶下袁异化为令 CAS 公平公正确实受损的缺陷遥

一方面袁CAS 的上诉仲裁管辖权事实上打破了

仲裁野一裁终局冶的裁决效力袁使得体育仲裁拥有类

似司法诉讼的组织架构袁乃至发展成为野世界最高体

育法庭冶[13]遥仲裁野一裁终局冶的意义基于同一争议事

实袁应当有且仅有一个仲裁裁决存在遥 但是袁CAS 的

上诉仲裁管辖权使得原体育仲裁的效力不再确定与

唯一袁 原仲裁机构或体育争议解决机构固然还保持

着在组织机构上独立于 CAS袁然而由于其仲裁裁决

效力的严重弱化袁使得其与 CAS 在事实上构成类似

于司法诉讼的审级模式袁 仲裁的独立性特征不再显

著袁反而具有了鲜明的司法性特征遥 然而袁问题在于

事实上具有准司法性的上诉体育仲裁的程序性要求

仍旧沿用普通的仲裁程序袁 尤其是对证据及证据的

提供袁 庭辩等对裁决结果有重要影响的程序要求相

较于准司法性的标准明显过低袁 程序与实体并不匹

配袁 使得其裁决结果的权威性与信服力由此受到削

弱袁大打折扣遥
另一方面袁CAS 仲裁员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国

际知名的体育法领域的律师袁 这必然会出现同一场

体育仲裁的仲裁员曾经是仲裁当事人的代理律师袁
有着极深的利益牵涉遥 即使 CAS 设置回避制度袁但
是无法杜绝这种情形的发生袁 因为仲裁庭无权依职

权适用回避制度袁 仲裁当事人没有能力知晓每一位

仲裁员曾经代理过的所有案件遥并且袁极有可能出现

这样一种情形袁 任何一位 CAS 仲裁员并非终身制袁
也不大可能长期担任袁 尤其是作为国际体育律师的

仲裁员在其退职之后袁为了职业前景袁会在担任仲裁

员期间通过在仲裁中偏向一方当事人追求和发掘退

职之后的潜在客户袁 从而形成一种灰色地带的利益

牵连遥另外袁运动员个人与体育组织的经济实力对比

悬殊袁当事人之间经济力量的不平衡袁肯定会对仲裁

程序的中立性产生实质性影响[14]遥

CAS 与国际奥委会尧 各国国家奥委会以及国际

单项体育联合会仍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5]遥 作为

CAS 独立性象征的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 渊Interna-
tional Council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袁ICAS冤 仍然受

到来自奥委会的影响袁根据 CAS 的章程及规则袁ICAS

近一半的成员仍由奥委会直接或间接任命袁CAS 三

分之一的资金来源于国际奥委会和国家奥委会袁国
际奥委会对于 ICAS 发挥着主导性影响 [16]遥即便瑞士

最高法院早在 1994 年便已确立了 CAS 的独立性地

位袁CAS 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17]袁但是袁多年来 CAS

推翻国际奥委会或者其他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决

定也并非多数遥 虽然 CAS 与奥林匹克机构之间的密

切关系可能不会产生野偏见冶袁但是这种微妙的影响

可能导致制定有利于管理机构的原则袁 并随着时间

的推移暗中对运动员产生不利的影响袁 或者影响涉

及管理决策的案件 [18]遥
总之袁虽然从意思自治原则来看袁基于当事人的

同意袁CAS 本身的瑕疵并不会对 CAS 的存在及其裁

决产生实质动摇要要要其应当被视为当事人对已选择

所负责任的一部分遥 但是袁野强制性冶 的确破坏了

CAS 瑕疵可被接受的基础遥 缺乏运动员真实意思表

示的强制体育仲裁袁 是无法要求作为仲裁当事人运

动员对 CAS 瑕疵视而不见并为之负责遥 因此袁野强制

性冶实际使得 CAS 瑕疵异化为可能实际损害程序正

义的存在遥

对于现存野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的争议是以

对野强制性冶的质疑为圆心向外扩散遥 因此袁现存野强
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的改良路径应当从野强制性冶着
手袁主要有两种方式院渊1冤将野强制性冶彻底合法化曰
渊2冤去除野强制性冶袁使体育仲裁协议回到常规的仲

裁模式遥

对于现存野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的质疑焦点在

于不管是国际奥委会袁抑或者是 CAS 都无权要求体

育争议当事人必须将其争议提交 CAS 解决遥 换言

之袁 目前作为私力救济方式的体育仲裁模式无论如

何都无法解决野强制性冶的合法性问题遥因此袁可以考

虑通过将现有 CAS 的机构与体制升级改革为有国

际司法权的野国际体育法院冶袁以解决强制性的来源

与执行主体袁使得野强制性冶可以合法化遥
此方面改革的优点在于院首先袁所成立的野国际

体育法院冶属于标准的司法部门袁无论其人员组成袁
机制建构还是具体的审理案件的程序性要求都可以

依据最为严格的司法标准建立袁 可以极大提高体育

争议的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动态平衡遥其次袁成立

野国际体育法院冶 必然需要各国的承认与权力让与袁
以保证野国际体育法院冶的合法性尧权威性与司法权

力遥由此袁野国际体育法院冶的判决就无需接受各国的

司法监督尧承认与执行袁即叶纽约公约曳不对其判决适

用袁既增加了判决的约束力与公信力袁也可以节约各

国国内司法资源袁 并减少争议当事人不必要的诉讼

对奥运会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模式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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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遥最后袁成立野国际体育法院冶有利于形成具有国

际约束力的体育法判例与法律原则袁 在此基础上甚

至可以推动国际体育法的统一化与标准化袁 减少体

育纠纷的产生与纠纷解决的成本遥
但是袁野国际体育法院冶本身并无任何权力袁其所

有权力都应来自愿意成立野国际体育法院冶国家的部

分司法权力的让渡袁否则即便野国际体育法院冶可以

成立袁也无法达到所预想的目标遥最为棘手的问题在

于权力的让渡袁 尽管早在二十多年前有学者提到希

望各国可以通过其法律的授权袁给予 CAS 更为强力

的裁判管辖权袁 即将某些不涉及公法调整范围的体

育纠纷的司法审判权让渡给野国际体育法院冶袁然而

无论从难度还是工作量袁 以目前的国际政治与法律

发展态势在可以预期的未来都较难有所突破遥因此袁
虽然将野强制性冶彻底合法化在理论上具备可行性袁
但是现实性的不可能才是其无法实现的根本所在遥

事实上袁现存野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目前位于

较为尴尬的境地袁即由于无法解决其野强制性冶的合

法来源与执行主体袁使得野强制性冶的合法化成为镜

花水月遥 同时袁如果继续保持目前模式袁对于野强制

性冶的质疑与争议之声只会越来越大袁并且随着时代

的进步袁社会大众权利意识的进一步发展袁只会愈发

不满野强制性冶本身具有的强烈的反仲裁性遥因此袁重
新回到常规的仲裁模式实际成为现存 野强制性体育

仲裁协议冶改良路径的必然选择遥
具体而言袁需将现有的野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

格式化条款中的强制性部分去除袁 体育仲裁协议条

款仍然保留遥当然袁其他关于举办或参加奥运会的法

律文件中涉及强制体育仲裁的相关条款也应一并随

之变动袁即一旦发生体育争议纠纷袁运动员可以选择

仲裁或诉讼袁一旦选择仲裁袁运动员同时应当出具书

面证明袁表示其明确尧自主地放弃司法救济权利袁而
将争议递交 CAS 仲裁裁决遥 而运动员一旦选择诉

讼袁即意味着其放弃更加快捷便利尧有着巨大效率利

益的体育仲裁遥 另外袁还需注意的是袁运动员拥有奥

运体育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权利与自由袁 并不意味

着其可以随意选择仲裁机构或者进行诉讼的司法机

关遥原因在于袁对于奥运体育争议解决机构的随意选

择实际是一种野九龙治水冶的模式袁重新回到 CAS 建

立之前的时代袁 这种对于争议解决混乱与不统一不

仅无法维护运动员的合法权益袁 而且本身是一种对

权益的损害遥因此袁回归传统仲裁模式并不代表运动

员可以随意选择奥运体育争议解决机构袁 应当将仲

裁解决限于 CAS 管辖袁而将法院诉讼解决归于奥运

会举办国的司法机关专属管辖遥
总之袁对于体育争议袁应给予运动员充分的意思

自治袁由其选择争议解决方式袁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自

然也由其负责遥 而这并不会造成 CAS 或国际奥委会

包括权威性尧 影响力或者公正性等在内的各方面的

任何损失袁也不会增添纠纷解决成本袁反而 CAS 与

国际奥委会可以视此改良路径为一种以退为进的发

展步骤袁从中获益袁具体如下遥
第一袁有利于 CAS 专业性的保证遥 CAS 如今所

具有的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与权威性并非依靠 野强制

性体育仲裁协议冶而建立袁而是缘于 CAS 成立以来

解决体育争议的专业性受到体育争议各方的认可遥
同时袁去除野强制性冶并不会造成目前 CAS 国际体育

仲裁领域内主导地位的任何减损遥 因为野强制性冶的
取消只是为运动员提供仲裁或诉讼的自主选择性袁
但是国际体育仲裁机构有且仅有 CAS 一家袁其垄断

地位不会发生改变袁 反而会因为尊重当事人选择得

到更为广泛的支持遥
第二袁 有利于 CAS 公正性的保障遥 自 1994 年

CAS 改革以来袁其公正性与独立性得到了坚实的巩

固袁然而野强制性冶仲裁的存在使其公正性仍旧存在

瑕疵遥 因为即使野强制性冶无法否定体育仲裁的结果

公正袁但野强制性冶却使得体育仲裁的程序公正不足遥
因此袁去除野强制性冶实际是对 CAS 公正性的维护遥

第三袁有利于 CAS 效率性的体现遥 相较法院诉

讼的争议解决模式袁CAS 具有无与伦比的效率利

益袁并且对于大部分体育争议袁尤其是在奥运比赛期

间发生的体育纠纷的当事人来说袁 时效性是其选择

争议解决模式的首要因素遥 而野强制性冶的去除会给

予体育争议当事人最大限度的意思自治袁 最终使其

会更加冷静地判断与选择袁 实际上是对争议解决成

本的控制遥因此袁野强制性冶的去除不仅不会改变仲裁

作为解决体育争议的主要模式的地位袁 反而是一种

补强遥
第四袁野强制性冶 的去除意味着某种程度上 CAS

与国际奥委会不再寻求对于体育争议解决的垄断袁
这不仅可以降低其滥用垄断地位的风险袁 而且可以

重塑其在外界眼中的形象袁 即一个排斥监督的垄断

独裁者袁 提升其对于体育争议解决主导地位的正当

性与裁决的公正性和合法性袁 最后可以促使其进入

一个飞速发展期遥
第五袁野强制性冶 的去除也是对各国国内法治的

尊重袁是对滥用体育自治权的限制袁是现代法治原则

在体育自治领域的集中体现袁 而仲裁与诉讼在体育

29



Sport Science Research

争议解决领域的双轨制也使体育争议当事人追求的

效率与公正达到一种巧妙的平衡遥因此袁野强制性冶的
去除实质上一种法定主义与体育自治的动态平衡袁
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体育争议各方当事人的利益遥

现代法治社会对于个体自由与权利保障的同

时袁也会产生不同个体间自由权利的重叠与冲突遥在
充分保障运动员选择奥运体育争议解决方式的自由

与权利的同时袁在类似需要 24 h 内作出裁决的奥运

体育争议的特例中也会存有运动员权益的冲突遥 毕

竟袁从客观上观察袁在需要速裁的奥运体育争议中袁
仲裁的时效利益与优势更符合运动员的根本利益袁
因而运动员选择解决体育争议方式的自由必然会在

此发生冲突遥 同时袁野自由并不像我们所说的那样袁
意味着给每一个人做他想做的一切事情的自由冶[19]遥
自由止于对他人的可能伤害已经成为不可挑战的社

会共识遥 因此袁 在这类特例中需要保留强制体育仲

裁袁在最大程度上全面维护所有运动员的权益遥
具体而言袁其一袁运动员对奥运体育争议解决方

式的选择须明示做出袁 意思表示不够明确或未做出

的应当适用强制体育仲裁遥其二袁当体育争议的双方

当事人都为运动员袁 且双方选择争议解决的方式不

一致时袁也应当适用强制体育仲裁遥这既是防止对运

动员选择自由过度保障所造成的权利滥用袁 也是在

比例原则之下袁综合考虑体育争议的特殊性袁做出的

能够衡平运动员自由权利冲突的最适宜选择遥另外袁
还要注意的是袁 并非所有需要快速裁决的体育争议

都能适用强制体育仲裁遥 对于当事人仅一方为运动

员并需要速裁的奥运体育争议仍应以运动员的选择

为主遥 因为在此情形之下不存在运动员间的自由和

权利之冲突遥 并且袁运动员作为理性人袁既会以最符

合自身利益进行抉择袁也应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遥而假

若在此适用强制体育仲裁袁 实际是以一种 野家长作

风冶假借野为他人之好冶干预运动员的选择袁是对于自

由原则的本质侵犯遥因此袁强制体育仲裁只能以特例

的方式存在袁 补全运动员对选择奥运体育争议解决

方式意思自治的权益保障的漏洞遥

虽然对野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的改良任重而道

远袁并必然将接连伴随阵痛袁但是体育仲裁的制度价

值不应止于体育争议的解决袁 更根本在于体育争议

主体的权利保障遥 而让目前野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
重新回归传统仲裁模式袁 仅在特例中允许强制体育

仲裁的存在袁 实质是重新尊重与保障运动员对奥运

体育争议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自由与权利遥 这既不

会损害体育仲裁本身固有的积极属性袁 原本有意选

择仲裁的运动员们并不会因开放限制而利益受损袁
也可以维护原本因野强制性冶而被迫仲裁的运动员群

体的权益遥总之袁在传统仲裁模式下将强制体育仲裁

限制于特例中袁是对目前野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冶最
为适宜的改良袁 也是对体育仲裁本身价值与优势的

维护袁 更是对体育仲裁在整个体育争议解决领域内

权威性和广泛性的补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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